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2024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易地扶贫搬迁建设富滇银行贷款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为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云办发〔2015〕27号）文件精神，2015年9月30日经新平县人民政府文件批复（《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新平县易地扶贫搬迁建设项目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新政复〔2015〕111号）），实施新平县易地扶贫搬迁建设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16年初，新平县启动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计划搬迁安置5,106户19,309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778户6,282人，同步搬迁人口3,328户13,027人，项目涉及4个乡镇共124个安置点。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部分安置点不具备实施条件，实际共实施65个安置点，项目涉及7个乡镇，搬迁安置规模2,735户10,45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05户3,006人，同步搬迁1,930户7,446人。2017年3月，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整改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17〕31号）文件要求，结合贫困对象动态管理进行整改，整改后全县纳入省级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指标1,042人，涉及11个安置点，搬迁安置规模1,118户4,32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97户1,523人，同步搬迁721户2,797人。其余不符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54个集中安置点1,617户6,13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08户1,483人），全部整改为县级农村危房就近就地集中改造项目实施，项目资金由县级整合筹措。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新平县易地扶贫搬迁建设富滇银行贷款项目2024年预算安排16,500.00万元，其中：戛洒关圣庙安置点9,221.66万元、水塘哪得龙安置点2,914.20万元、建兴马鹿塘安置点1,370.55万元、老厂集镇片区2,993.59万元；
（二）资金用于新平县易地扶贫搬迁及农村危房就近就地改造集中安置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范围内的房屋建设补助及贷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管理费（含规划设计、勘测、项目资料编制、监理费、银行账户管理费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新平县易地扶贫搬迁建设富滇银行贷款项目2024年预算安排16,500.00万元，其中：戛洒关圣庙安置点9,221.66万元、水塘哪得龙安置点2,914.20万元、建兴马鹿塘安置点1,370.55万元、老厂集镇片区2,993.59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预计于2024年1月31日前兑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全县65个搬迁安置点累计投入资金97,419.85万元，其中：安置住房工程 40,920.79万元，占总投资的42.00%；公共基础设施及其他费用56,499.06万元，占总投资的58.00%。项目于2019年底全部竣工，2020年3月通过县级验收，搬迁安置群众已全部搬迁入住，圆满完成省级下达搬迁计划任务。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新平县农村综合发展项目还本付息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与新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利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实施“云南省农村综合发展项目”的再转贷协议》“三、债务人同意遵守以下规定：（一）贷款的期限为十八年，含五（5）年宽限期；（二）对已提取但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债务人须按农发基金对债权人要求的贷款利率，即农发基金参考利率，每年分两次向债权人支付利息；（四）还本付息日为每年的6月12日和12月12日，首期还本日为2018年6月12日，最后一次还本日为2030年12月12日”的规定，实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新平县农村综合发展项目还本付息经费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利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云南农村综合发展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云发改外资〔2012〕1872号）文件，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新平县农村综合发展项目于2012年10月获省发展和改革委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云发改外资〔2012〕2021号），该项目概算总投资7,885.00万元人民币（折合1,252.00万美元）。项目在新化、老厂、戛洒、漠沙4个项目区实施，共涉及20个村委会216个村民小组，将使10,127户、42,186人的农村人口受益，项目建设期为5年，2013年开始，2017年完成项目建设。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新平县国际农业农村综合改革发展项目累计完成报账7,746.22万元，外贷资金提款3,804.26万元。
根据《玉溪市财政局与新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利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实施“云南省农村综合发展项目”的再转贷协议》“三、债务人同意遵守以下规定：（一）贷款的期限为十八年，含五（5）年宽限期；（二）对已提取但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债务人须按农发基金对债权人要求的贷款利率，即农发基金参考利率，每年分两次向债权人支付利息；（四）还本付息日为每年的6月12日和12月12日，首期还本日为2018年6月12日，最后一次还本日为2030年12月12日”的规定，截至2023年12月31日，已偿还本金1,743.52万元；已支付利息419.75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偿还2023年6月15日—2024年6月15日国际农业农村综合改革发展项目外贷本息500.00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新平县2024年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新平县农村综合发展项目还本付息经费50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2024年3月支付2023年6月15日—2023年12月15日的本息；
（二）2024年7月支付2023年12月15日—2024年6月15日的本息。
八、项目实施成效
《玉溪市财政局与新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利用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实施“云南省农村综合发展项目”的再转贷协议》相关条款规定，债务人应按时偿还本项目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债务人应就迟付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按千分之一的日利率向债权人交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特别提款权计算，以人民币交付（以债权人开出的违约金通知单为准）。如债务人不能按期足额偿还本贷款，债权人可通过财政预算或其他任何有效方式，扣收拖欠的贷款本金、利息、费用和违约金。故按时还本付息，使债务逾期出现率为0.00。



